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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士豪 文/图

本报讯 为更好地查清案件事实、 化解矛盾纠
纷， 切实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1 月 7 日上午，
太康县人民法院王集人民法庭法官席长风带领干

警来到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件的现场，开展实地勘
验工作。

该案中，原告、被告系前后邻居，双方因院墙修
建问题引发争执， 原告将被告诉至太康县人民法
院。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席长风认为，仅凭原告提
供的照片等材料无法准确把握双方当事人的争议

焦点和案件事实，他决定前往现场进行实地勘验。
到达现场后，法庭干警使用测量工具对原告和

被告的房屋院墙进行了实地测量，并制作了勘验笔
录，留存了影像资料。 同时，席长风还走访了双方当
事人所在村的村民及行政村干部，了解到了更多真
实情况，为案件的公正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
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据悉， 这是太康县人民法院干警深入田间地
头、 乡村街道开展实地勘验和调查走访工作的一
个缩影。 太康县人民法院持续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让司法公正“看得见”，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 ③2

深入现场勘验 让司法公正“看得见”

□通讯员 魏亚萍 文/图

本报讯 “魏法官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充满
温情的司法作风令人敬佩，我代表全家人给魏法官
送一面锦旗，以表谢意。 ”1 月 8 日上午，一位案件当
事人给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魏尚伟送

来一面锦旗表示感谢。
据悉， 这是一起因家庭琐事引发的刑事案件，

案件当事人系亲兄弟，案发前两家关系和睦。 魏尚
伟接收案件后认为，该案若一判了之，两个家庭的
关系将无法修复，案结“事不了”。 魏尚伟多次走访
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采取“面对面”等沟通方式，
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最终双方当事人握手言
和，并就附带民事部分达成调解。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树牢公正司法办案理念，
以有力的司法手段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为周口法
治建设贡献了法院力量。 ③2

法官用心用情办案
当事人送锦旗致谢

“以物抵债”协议未实际履行，原债权债务关系还存在吗？
□通讯员 牛雁塔

在债务履行过程中 ，经常出现 “以物抵债 ”的
情况。 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 ”协议后 ，如果协议
未实际履行，原债权债务关系还存在吗 ？ 债权人
又该如何维权呢 ？ 近日 ，鹿邑县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这样的案件。

【基本案情】
张某一直在杨某处购买种子、肥料，2023 年 12

月 19 日、2024 年 6 月 13 日， 张某向杨某出具欠条
2 张，合计金额 880614 元。 2024 年 7 月 18 日，张某
与杨某签订《玉米大田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甲
方张某欠乙方杨某种子款、肥料款合计 88 万元，因
其无力偿还欠款， 甲方同意把某村 1128 亩夏播玉
米田价值 88 万元的收割管理权和经济拥有权 （仅
限 2024 年）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乙方自负盈亏，双
方不得后悔。 双方还特别约定：如因土地问题和村
委会发生纠纷，造成乙方不能正常收割，由甲方负
责，原欠条生效；乙方收割完毕，原欠条无效。

由于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该《玉米大田转让
协议》未能实际履行。 2024 年 9 月 24 日，杨某将张
某诉至法院， 要求张某按原债权债务关系履行，向
其支付 880614 元货款。 张某辩称，双方当事人达成
“以物抵债”协议后，原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杨某
要求其支付原货款，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 《玉米大田转让协议》约

定，张某将某村 1128 亩夏播玉米田价值 88 万元的
收割管理权和经济拥有权（仅限 2024 年）转让给杨
某，并对收割完毕的后果进行了明确，因张某欠付
杨某货款，双方当事人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在于代替
货款履行，符合“以物抵债”的特征，该协议系原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

该协议涉及的标的物为玉米 ， 玉米为动产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相关规定 ，动产物
权的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本案中，杨某并未
实际对玉米进行收割 、管理 ，且被告也称玉米已
经收割并出售 ， 款项由被告指定的人员保管 ，该
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原债务并未消灭 ，杨某要求
支付下欠货款符合法律规定。法院遂判决张某向
杨某支付货款 880614 元。

判决后，张某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经审
理后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以物抵债”是指当事人之间相互存在金钱债

务，约定以特定物替代原金钱债务的清偿。 “以物
抵债”协议成立后，同时存在新债和旧债 ，债务人
不履行“以物抵债”协议时 ，债权人既可以请求继
续履行“以物抵债”协议，也可以请求恢复履行旧
债。 ③2

法官悉心“调” 纠纷当场“解”
□通讯员 郭秀杰

本报讯 1 月 7 日，淮阳区人民法院通过“诉调
结合”的方式，成功化解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在承办
法官的见证下，双方当事人当庭握手言和。

原告冯某向淮阳区人民法院诉称：2022 年 1 月
25 日，其与被告张某就护栏配件的买卖事宜达成合
意，约定冯某向张某供货，张某支付相应货款，经过
结算，货款共计 12430 元。 后冯某多次催促张某履
行付款义务，张某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 无奈之
下，冯某将张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某支付货款
12430 元及利息 1731.53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原告所诉被告
主体有误， 被告张某只是某港盾建筑公司的员工，
其在与冯某的交易中履行的是职务行为。 冯某意识
到所诉被告主体有误后，遂申请追加某港盾建筑公
司为被告。 法官依法准许了冯某的申请，将某港盾
建筑公司追加为本案被告。 某港盾建筑公司加入诉
讼后，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
某港盾建筑公司认识到其作为张某的雇主，应该对
张某的职务行为承担责任。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某港盾建筑公司自愿
当庭支付原告冯某货款及利息共计 14161.53 元，案
件得以圆满解决。 ③2

当事人（左二）给法官魏尚伟（左一）送锦旗。

法庭干警对院墙进行实地测量。。


